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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服务账号互通和互操作保护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本文件规定了移动互联网服务账号互通及互操作的定义、场景、原则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同一账号体系下相同服务在不同平台之间账号的互通和互操作活动，同时适用于主管

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等组织对同一账号体系下账号互通和互操作活动开展监督、管理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TAF 163  移动互联网服务互通和互操作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T/TAF 16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mobile Internet application 

可安装在移动智能终端内，能够利用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提供的公开开发接口，实现某项或某几

项特定任务的应用程序。 

注：包含移动智能终端预置应用、小程序、快应用等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可以通过网站、应用商店等 

应用分发平台下载、安装、升级的应用程序，简称 APP。 

3.2 

账号数据  account data 

用户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中注册、登录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与用户账户直接相关的数字化信息集

合，包括但不限于身份标识数据、身份凭据数据、身份属性数据、用户行为数据、设备属性数据、权益

资产数据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PP：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lication） 

5 数据互通和互操作典型场景 

在同一账号体系下，数据互通和互操作典型场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场景。 

a） 跨终端互通和互操作。支持不同终端系统（如手机、平板、智能电视、车载等）的同一服务，

在切换终端时，移动互联网服务账号数据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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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跨系统互通和互操作。支持不同操作系统（如安卓、iOS、鸿蒙等）的同一服务，在切换系统

时，移动互联网服务账号数据互通。  

c) 跨形态互通和互操作。支持不同应用形态（如原生 APP、快应用、H5 页面、小程序）的同一服

务，在切换应用形态时，移动互联网服务账号数据互通。 

d) 跨渠道互通和互操作。支持不同渠道（如不同应用分发平台）的同一服务，在切换不同渠道时，

移动互联网服务账号数据互通。 

6 互通和互操作原则 

开展互通和互操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目的正当：具有合法、正当、明确的互通和互操作目的，不得影响其他服务功能； 

b) 公开透明：互通和互操作应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互通及互操作规则； 

c) 平等公平：主体应遵循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不得对互通和互操作参与方实施恶意不兼容，

或设置不合理的程序要求，或歧视性规则； 

注：平等公平原则的判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d) 确保安全：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保障互通和互操作的安全； 

e) 知情自愿：开展互通和互操作时，平等征得互通和互操作参与方对互通和互操作目的、内容方

式的同意。 

7 账号数据互通和互操作技术要求 

在同一账号体系，同一服务下，移动互联网服务账号数据互通和互操作具体要求如下： 

a) 应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保障互通和互操作的账号数据安全； 

b) 在不同设备、操作系统、应用形态或渠道中提供服务时，用户名、昵称、头像等账号基本信息

应保持一致； 

c) 服务涉及跨终端、系统、形态或渠道时，应保证用户阅读、观看记录的查询数据保持一致； 

注：仅在端侧本地保存不向云端同步的记录除外。 

d) 若不同设备、操作系统、应用形态或渠道中支持用户资产相关功能， 则与账号相关的用户资

产应保持一致，如订单、余额、积分、会员权益等； 

e) 服务开通前，应以明确清晰的方式向用户告知不同终端、系统、形态或渠道可能对应的不同权

益，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或限制内容等； 

f) 用户切换不同终端、系统、形态或渠道时，不应在未事先向用户告知并与用户达成一致的情况

下，削减或折损已承诺的用户服务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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